[bookmark: _GoBack]关于南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

1.根据申请材料，报告期内，申请人成本收入比、资产利润率、资本利润率等多项监管指标存在不达标的情形。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报告期内监管指标不达标对申请人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是否存在被监管机构采取监管措施或者行政处罚的风险，并在定向发行说明书显要位置作重大事项提示。请申报会计师、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根据申请材料，申请人本次发行金额为每股2.1元人民币，发行价格每股1.0元人民币计入实收资本，认购人每认购1股，需另行出资1.10元购买不良资产作为有条件入股对价。申请人本次募集资金用途除补充资本之外，还用于置换不良资产，请补充披露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准确。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根据申请材料，申请人未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对此，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截至目前发行工作的进展情况；本次发行对象是否已经确定，是否已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协议，若确定，请披露发行对象的相关情况、认购情况及认购资金来源。请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其他文件披露显示，2023年11月10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江西监管局出具赣金监复〔2023〕84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江西监管局关于南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定向募股方案的批复》；律师法律意见书披露，2022年12月16日，中国银保监会江西监管局出具赣银保监复〔2022〕254号《江西银保监局关于南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定向募股方案的批复》。请申请人补充披露以上披露事项前后不一致的原因，本次发行的相关审批是否合法合规，并修改相关表述。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定向发行说明书和法律意见书中披露显示，本次发行有关的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10名，实到董事6名。申请人提交的董事会决议显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5人，10名董事在议案上签字。请申请人补充披露以上披露事项前后不一致的原因，本次董事会决议是否有效，程序是否合法合规，并修改相关表述。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根据申请材料，律师未就优先认购安排的合法合规性、投资者适当性、认购资金来源、限购安排的合法合规性等问题发表明确意见。请律师围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逐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